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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4日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13日－2019年1月14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3日15:00� 至 2019年1月14日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19年1月8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19年1月3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陈惠劼董事长

（七）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2018年12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7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0,858,25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195%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5

代表股份（股数） 700,673,559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8327%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2

代表股份（股数） 184,700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07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

数（人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0,853,15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19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人数）

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700,668,459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832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人数）

2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184,700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0749%

3.网络投票情况

3.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 （人

数）

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5,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04%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5,100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0.0005%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0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0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000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总数（人数）

6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229,5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人

数）

4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224,4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82%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人

数）

2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5,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04%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0,855,259 99.9996% 股数： 3,000 0.0004%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70,559 99.9996%

其中A

股：

3,000 0.0004%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184,700 100.0000%

其中B

股：

0 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

5%股

东占

总投

票比

例

226,500 0.0323%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3,000 0.0004%

小于

5%股

东占总

投票比

例

0 0.0000% 0

小于

5%股

东占

中小

股东

投票

比例

226,500 98.6928%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3,000 1.3072%

小于

5%股

东占中

小股东

投票比

例

0 0.0000% 0

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刘方誉、苏悦羚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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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18�年10月 19日至 2019�年 1月 14日，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

各级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62,959,027.81元，现将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收入公告

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补助单位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1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供暖补助 1,650.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

理委员会

2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5,023,262.46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封神演义考论》 77,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全国哲学规划办成果文库 31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5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

业有限公司

扶持资金发放 230,50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6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韩美林艺术大系》

5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7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

司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奖

金

40,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8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

公司

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奖

励项目

4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

《中国历史百科》

63,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图书版权输出奖励 10,000.0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2018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

翻译资助项目

2,540,16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493,900.00 财政部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9,579,362.01 财政部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1,877,519.00 财政部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 30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2015年基金项目中印经典

和当代作品互译

2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优秀原创动漫作品版权开

发奖励计划

45,000.0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

目

218,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19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

司

期刊资助款 40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20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

司

音像作品补助款 3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21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7,053,023.04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2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社有限公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36,328.53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2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

限公司

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比较

研究

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4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荣归： 香港回归的前前

后后》

5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5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讲述西藏》 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6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鲁迅传（3卷）》 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7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别样的青春-大学生村

官张广秀纪实》

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8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

（1978-2015）》

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9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21,417.02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30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孚王府消防工程项目 12,960,000.00 财政部

31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359,003.2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3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国家版权输出奖励资金 88,000.0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3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供暖补贴 56,550.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经典中国项目资助 1,685,81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资助 145,85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3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 重点翻译资助

项目

62,8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提前供暖补贴 1,564.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

2018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73,2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39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412,967.50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40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2017年度增值税退税 1,173,182.5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41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奖励资金 1,50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42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中 俄 关 系 历 史 档 案 文 件 集 ：

1653～1965

2,3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43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全国哲学规划办成果文库 308,7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4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

供选编》

1,0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4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2018年 1,486,1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46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项目 56,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4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资助 24,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4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557,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49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课题经费 100,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4年-2017年古籍整理出版资

助

597,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近代蒙古文献大系》 8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民国时期出版物》 88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3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

五辑）》

2,4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6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5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资助 656,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56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

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 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57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71,278.41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

58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电总局2018年丝路书香项目 837,900.00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9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新办中国报告英文版 （第二

辑）

650,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60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资助 976,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 ——— 合计 62,959,027.81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62,959,027.81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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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月14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11日以书面递交、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

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关于2018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 本次预案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

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且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

影响，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具备合理性、可行性。

本议案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情况：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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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月14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11日以书面递交、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关于2018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 《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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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案的主要内容： 拟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

股。

●公司董事会关于预案的审议结果：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7票赞成、0

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对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表决结果

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董事会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合理性和可行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

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 本次预案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

结构，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且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或其他不良影响，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具备合理性、可行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

际经营和财务状况，综合考虑了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股东合理回报等因素，符合中国

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分红指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事项。

（三）持有公司股份董事对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有关承诺

公司董事长王东海先生、董事韩啸先生均持有公司股票，上述董事均承诺在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被股东大会否决的风险。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

比例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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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198,517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75.0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295,673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6.9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30,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7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下称：“康佳同创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

本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下称“兴业银行滁州分行” ）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深圳分行（下称“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分别为

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及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佳同创公司签署的授信合同项下发

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亿元和3000万元，期限为授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被担保人为康佳同创公司，债权人分别为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和中国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本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10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为康佳同创公司增加担保额度2亿元人民币，公司为康佳同创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增加至9亿元。此次

增加的担保额度的期限为5年。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议的

最高担保

额度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尚在担保期

限的金额

可用担保

额度

担保金额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康 佳 集

团

康佳同

创公司

100% 76.47% 9亿元 1.3亿元 1.88亿元 5.82亿元 3.98%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注册地点：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路与同乐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何建军

认缴注册资本：5.02亿元

经营范围：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冷柜与挤板、吸塑件等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技术咨询

与售后服务；空调、厨卫电器、照明制暖、日用小家电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提供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

品），物流配货，自有厂房租赁；钢材、铜材、铝材金属制品、矿产品销售；软件及辅助设备、节能环保设备、

新能源产品、电子设备及原器件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及控制关系：康佳同创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康佳同创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和2018年12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2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971.16 163,504.38

负债总额 102,872.03 125,029.47

净资产 14,099.13 38,474.90

项目 2017年1-12月（经审计） 2018年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6,816.18 261,423.09

利润总额 2,790.04 1,175.77

净利润 2,790.04 1,175.7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兴业银行滁州分行的担保协议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1亿元，担保范围是兴业银行滁州分行与康佳同创公司额度授信合

同项下发生的1亿元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康佳同创公司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与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担保协议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担保范围是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康佳同创公司授信

合同项下发生的3000万元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上述范围中

的其他应付款项，计入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康佳同创公司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双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公章/合同专用章

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康佳同创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康佳同创公司

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为康佳同创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了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康佳同创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

权，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是用于康佳同创公司向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本公司对康佳同

创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康佳同创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本公司为康佳同创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无需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198,517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75.0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295,673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6.9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30,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75%。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合锦程

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大

河财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与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河财富” ）签署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1月15日

起，本公司旗下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大河财富为销售机构，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424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 006425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自2019年1月15日起，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大河财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大河财富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

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等相关内容可参照本公司于2015

年12月15日发布的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

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三、关于基金定投业务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大河财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

请遵循大河财富的相关规定并参照本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发布的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大河财富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851-88235678

公司网址：www.urainf.com

2、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603-299

公司网址：www.haoam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

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虹点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与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虹点基金” ）签署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1月15日

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虹点基金为销售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422 嘉合磐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 006423 嘉合磐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3 006424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4 006425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自2019年1月15日起，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虹点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虹点基金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

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等相关内容可参照本公司于2015

年12月15日发布的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

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三、关于基金定投业务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虹点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

请遵循虹点基金的相关规定并参照本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发布的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虹点基金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707

公司网址：https://www.hongdianfund.com/

2、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603-299

公司网址：www.haoam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

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6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股权及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等交易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9】0029号《关于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关联方股权及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等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要求，公司现将函件所提事项回复如下：

一、根据公告，尼龙新材的主要生产原料采购于公司，主要包装材料销往公司，收购后可减少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 请补充披露尼龙新材与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交易类别、具体产品

或服务、金额及占尼龙新材同类交易收入的比例。

【回复】

单位：万元

单位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10月

金额

占尼龙新

材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尼龙

新材同

类交易

比例

金额

占尼龙新

材同类交

易比例

河南神马尼龙新

材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 纸管 1970.86 100% 2934.39 100% 2157.42 100%

平顶山神马鹰材

包装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

包 装

物

762.44 21.55% 578.77 16.12% 122.09 4.83%

河南神马尼龙新

材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 废丝 2271.30 100% 5009.91 100% 7284.97 100%

合计 5004.60 8523.07 9564.48

二、请结合评估情况补充披露尼龙新材100%股权的交易价格，若与评估值存在差异，请说明差异原

因。

【回复】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18）第243号《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涉及的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8年10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尼龙新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860.53万元；根据公司与神马集团签署的《股权收购协

议》，尼龙新材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860.53万元，与评估值一致，不存在差异。

三、结合公司、神马集团现有业务情况及新设公司首恒新材料的业务领域，说明首恒新材料与公司、

神马集团的业务协同性，以及公司参股设立新公司的原因和必要性。 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发表意见。

【回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 动力煤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的尼龙化工产品生产基

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坚持“以煤为主、相关多元”发展战略，构建了煤炭采选、尼龙化工、煤焦化工、煤

盐化工四大核心产业。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年产氢气2.5亿立方、精苯10万吨的生产能力，氢气和苯是

生产环己酮的主要原料。 首恒新材料拟投资建设年产20万吨环己酮项目，其要产品为环己酮，环己酮是

生产己内酰胺的主要原料。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年产30万吨己内酰胺生产能力（包括在建的年产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己内酰胺是生产尼龙6切片的主要原料。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年产7万吨尼龙6

切片生产能力，尼龙6切片是生产锦纶6纤维的主要原料。 神马股份目前正在建设年产10万吨锦纶6民用

丝项目一期工程———年产4万吨纺丝项目，其主要产品为锦纶6纤维。 从整体上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通

过首恒新材料打通了煤焦化工到尼龙化工的链接， 拥有了完整的尼龙6产业链： 氢气和苯———环己

酮———己内酰胺———切片———纺丝，首恒新材料位于产业链的上端，与神马股份正在建设的年产10万吨

锦纶6民用丝项目一期工程———年产4万吨纺丝项目有一定的业务协同性。神马股份参股设立新公司，主

要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产业协同优势，延伸尼龙6产业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意见：

在审阅成立合资公司议案时，对环己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己酮项目专家论证意见，进行了认

真研究，并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6相关业务开展情况，首恒新材料与公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业务

协同性程度，进行了研判分析，我们认为，神马股份参股设立新公司，可以充分借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

产业协同优势，快速拓展自身的业务发展空间，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延

伸尼龙6产业链条，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公司在全球尼龙行业的地位，符合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项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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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296.9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54%；实现签约金额365.26亿元，同比

增长4.50%。

2018年1-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2766.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3.36%；实现签约金额4048.17亿

元，同比增长30.91%。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

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公告编号：2019-010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汕头市金平区龙泉岩地块 （土地证号： 粤 （2018） 汕头市不动产权第

0037857、0037862、0037875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项目用地面积约12356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

积约23072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31946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

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揭阳市榕城区地都镇金都花园地块（土地证号：揭府国用（2015）第066、

067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项目用地面积7418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148374平方米，我方需支付

价款约1019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西侧地块（土地证号：三土房（2011）字第015536

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3），项目用地面积约9672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338523平方米，我方需支付

价款8575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5%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盐池村地块 （宗地编号：G1855、G1860、G1861、

G1862、G1863，项目具体位置见图4），项目用地面积约16136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408545平方

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28932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劳斯山区51� Terry� Road地块 （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5），项目用地面积约3681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21742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2290万澳

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劳斯山区119� Cudgegong� Road地块（项目

具体位置见图5），项目用地面积1285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3828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1624万

澳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

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图1：汕头市金平区龙泉岩地块 图2：揭阳市榕城区地都镇金

都花园地块

图3：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西侧地块 图4：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盐

池村地块

图5： 澳大利亚悉尼市劳斯山区51� Terry� Road地块、 澳大利亚悉尼市劳斯山区119� Cudgegong�

Road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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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9,362,731.90 14,634,181.61 32.31

营业利润 3,533,239.03 2,552,691.97 38.41

利润总额 3,553,894.49 2,569,944.93 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80,234.96 1,562,588.62 2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9,813.42 1,543,897.39 1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8 1.32 1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4 16.32 提高0.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5,223,841.62 69,645,175.09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2,375,060.69 10,697,979.82 15.68

股本（万股） 1,189,502.91 1,185,844.11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0.40 9.02 15.3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受项目结转规模提升、结转项目权益比例下降影响，公司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长32.31%，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38.41%和38.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20.33%。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签约金额4048.17亿元，同比增长30.91%。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存在差异，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宋广菊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平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周东利先生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